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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原住民專班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學程事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3年 4月 11日(星期五)中午 12時 00分 

地     點：本校敬業樓 原住民專班辦公室 

主    席：伍鴻沂院長                            記錄：曾華慈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宣讀上次會議（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程事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如下： 

准予備查。 

編

號 

 案    由 決    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１ 擬訂本學程 103 學年

度開課課程，提請 討

論。 

照案通過 本學程 依決議執行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伍鴻沂院長  

案由：有關本學程 102學年度課程自我評鑑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課程評鑑辦法」(如附件一，P3)及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自我評

鑑工作小組會議決議(如附件二，P4~12)辦理。 

二、 依本校課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決議本校明訂之「課程自我評鑑檢核表」細項未完全符

合各系所之需求，為尊重專業，可由各系所及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根據本校

「課自我評鑑檢核表」之大項，自訂符合所需之評鑑指標細項，請詳見本學程 103學

年度課程自我評鑑檢核表草案(如附件三，P13~14)。 

三、審議本學程 102學年度課程自我評鑑實施期程(如附件四，P15)。 

 

辦法：通過後，於期限內(5月 31日前)完成本學程課程自我評鑑相關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同日下午 13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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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課程評鑑辦法 
 

民國 98年 11月 19日本校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 98年 12月 17日本校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教務會議通過准予備查 

第一條 為建立本校課程評鑑機制，強化各所系、中心、學位學程與學程課程架構與內容，落

實提供優質教育品質之目標，特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課程

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課程評鑑旨在診斷課程發展的過程、課程規劃的適切性及課程實施的成效與問題。除

內部課程自我評鑑，並納入校課程評鑑，課程評鑑結果作為追蹤改善所系、中心、學

位學程與學程課程的依據。 

第三條 本辦法之課程評鑑對象為本校各院、所系、學程及師資培育中心與通識教育中心（以

下簡稱受評單位）之課程。 

第四條 課程評鑑每三年辦理一次。課程評鑑以問卷量表、書面及訪談等方式實施之。 

第五條 受評單位之課程自我評鑑： 

一、各受評單位辦理課程自我評鑑應於當年 1月底前成立工作小組，負責訂定自我評鑑時

程及相關受評事宜。 

二、課程自我評鑑應由各受評單位聘請校外學者專家至少 3人擔任評鑑委員。 

三、各受評單位之課程自我評鑑內容應含以下之項目： 

（一）教學目標。 

（二）學生核心能力。 

（三）課程架構與內容 

（四）學生就業與發展狀況。 

（五）未來發展願景與本校發展願景之契合度。 

四、各受評單位應於當年 4月底前完成課程自我評鑑，並針對評鑑結果進行課程之改善及

修正，並於評鑑結束一個月內將課程自我評鑑之結果與修正作法送交院、校課程委員會

審議。 

第六條 校課程評鑑： 

一、各受評單位自我評鑑結果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六個月，由校課程委員會推薦校外學

者專家、業界人士及校友 3至 5人組成校課程評鑑委員會，對於各受評單位之課程進行

評鑑，評鑑委員由校長敦聘之。 

二、校課程評鑑後，各受評單位應於一個月內針對評鑑結果提出改進計畫，提送教務處課

務組備查，並於六個月後由校課程委員會追蹤其執行成效。 

第七條 課程評鑑之結果及改進執行成效，列為本校分配各項經費及校外計畫型經費分配之參

考，以鼓勵及提升各學院、所系、中心、學位學程及學程課程之發展。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送請教務會議備查，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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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 

課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3年 3月 13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00分 

地點：五育樓 4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簡教務長成熙                記錄：黃田奇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報告（略） 

貳、提案討論： 

提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有關本校 102學年度課程自我評鑑實施計畫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課程評鑑辦法」辦理(附件一)。 

二、本校於 102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課程自我評鑑，其評鑑方式、評鑑指標、評鑑流程

等詳如計畫草案(附件二)。 

辦法：討論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告實施。 

決議： 

一、 鑑於本 100學年度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及師資培育評鑑都己完成。且進

研院及理學院之部分學位學程已經告一段落。本校明訂之「課程自我評鑑檢核表」

細項未完全符合各系所之需求，為尊重專業，請各系所及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

育中心根據本校「課自我評鑑檢核表」之大項，自訂符合所需之評鑑指標細項。 

二、 本次評鑑以書面審查方式為原則，除通識教育中心與師資培育中心於五月底前辦

理完成，其餘各系所以四月底前辦理完成為原則。 

 

參、主席結語：（略） 

肆、散會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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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02 學年度課程自我評鑑 

實施計畫(草案) 

 

 

 

 

 

 

 

 

 

教務處課務組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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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02 學年度課程自我評鑑實施計畫(草案) 

一、依據：依據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課程評鑑辦法辦理。 

二、目的：診斷系所暨學位學程、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課程發展的過程、課程

規劃的適切性及課程實施的成效與問題，以作為追蹤改善系所暨學位學程、

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課程的依據。 

三、課程評鑑組織：由教務處課務組成立課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評鑑工作小組成員 9

人，成員為教務長、研究發展長、圖書館長、各學院院長、課務

組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教務長擔任召集人，課務組長為執行

秘書。 

四、評鑑人員：全校 19 系所暨學位學程、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由各受評單位

聘請校外學者專家擔任評鑑委員，每受評單位各遴聘委員 2-3 人，共計

56-84 人。 

五、評鑑範圍： 

(一)各系所 

1.課程規劃。 

2.課程實施。 

3.課程成效。 

4.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5.行政支援與資源整合。 

(二)師培中心 

1.教師素質及專業表現 

2.課程設計及教師教學 

(三)通識中心. 

1.課程規劃與設計 

2.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3.學習資源與環境 

六、評鑑方式：以問卷量表、書面及訪談等方式實施之。實地訪談時受評單位須依各受

評單位課程自我評鑑檢核表準備相關資料文件備檢，及通知各受評單位

師生接受評鑑委員之面談。 

（一）評鑑手冊：由受評單位依評鑑指標撰寫評鑑手冊。 

（二）檢核相關資料：受評單位課程規章、會議資料及其他相關佐證文件資料。 

（三）受評單位師生面談：由課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抽取受訪單位之教師與學生各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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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鑑實施日程：自 103 年 4 月 1 日起至 103 年 4 月 30 日止，各受評單位自行擇一

日辦理。 

八、評鑑實施流程：課程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實施流程。 

九、評鑑工具：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課程自我評鑑檢核表。 

十、經費來源：課程評鑑校外委員所需相關費用，由受評單位經常門項下經費勻支。 

十一、本計畫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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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02學年度課程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流程 

(暫訂) 

時間 工作項目 進行地點 說明 

上 

午 

10：00 前 訪評委員到校 各受評單位辦公室 由工讀生引導至各受評單位 

10：00~10：20 
訪評委員預備會

議 
各受評單位辦公室 

請受評單位提供教職員生名

錄和課表，現場抽樣決定人

選。 

10：20~10：50 
相互介紹、受評單

位簡報 

各受評單位簡報地

點 

受評單位主管介紹課程現況

與發展(建議：簡介 10 分

鐘，核心問題 10 分鐘) 

10：50~11：10 教師代表晤談 
各受評單位晤談地

點 

由 2 位評鑑委員針對教師分

別進行晤談 

11：10~12：00 學生代表晤談 
各受評單位晤談地

點 

由 2 位評鑑委員針對學生分

別進行晤談 

午

休 
12：00~13：30 午餐休息 各受評單位休息室 

由各受評單位工讀生引導評

鑑委員至休息室用餐及休

息。 

下 

午 

13：30~14：20 資料檢閱 
各受評單位書面資

料置放地點 

評鑑委員查閱評鑑相關佐證

資料 

14：20~15：20 
受評單位主管晤

談 

各受評單位晤談地

點 

評鑑委員與受評單位主管進

行晤談（晤談 10 分鐘) 

15：20~16：50 
訪評委員撰寫訪

評結論報告 

各受評單位簡報地

點 

由各受評單位工讀生引導評

鑑委員至會議室 

16：50 以後 離校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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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02學年度課程自我評鑑檢核表(各系所) 
(暫訂) 

評鑑項目 評鑑指標 
評鑑結果 

優 良 可 尚可 差 

一
、
課
程
規
劃 

1-1 系(所)能依據未來發展願景與方向，訂定課程目標。      

1-2 系(所)能依據學生學習需要、社會動態、雇主需求，

調整課程目標。 

     

1-3 系(所)能以具體作為，增進教師對課程目標之理解。      

1-4 系(所)課程目標經由課程委員會與系(所)務會議充分

討論後決定。 

     

1-5 系(所)能依據課程目標，規劃課程架構。      

1-6 系(所)能依據課程目標，規劃合理適當的必選修及自

由選修學分。 

     

1-7 系(所)能依據課程目標，建立學生能力指標。      

1-8 系(所)教師根據課程目標選用適切的教材。      

1-9 系(所)根據教師專長規劃安排課程。      

1-10 系(所)能依據課程架構，規劃各專門領域科目。      

1-11 系(所)課程架構兼重各年級專業領域縱向的銜接，以

及橫向的統整。 

     

1-12 系(所)能建立課程自我評鑑機制，據以評估課程實施

成效。 

     

1-13 系(所)教師能發展自編教材，以配合該學科教學目

標。 

     

二
、
課
程
實
施 

2-1 系(所)教師能依據課程計畫，擬定課程教學計畫大綱

進行教學。 

     

2-2 系(所)教師能將其授課科目之課程教學計畫大綱上網

公告。 

     

2-3 系(所)教師能運用數位學習平台與學生進行教學互

動。 

     

2-4 系(所)教師教學時能顧及學生個別差異。      

2-5 系(所)教師教學時能運用多元教學媒體提升教學效能

和學習效果。 

     

2-6 系(所)教師能視學生實際需要、個人專長或配合社會

動態調整課程內容。 

     

2-7 系(所)教師能運用多元評量之理念與方法，評量學生

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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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系(所)教師能兼顧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      

2-9 系(所)教師能檢視評量結果，重新調整課程內容。      

2-10 系(所)教師能依據評量結果，進行課業輔導或補救教

學。 

     

三
、
課
程
成
效 

3-1 系(所)能鼓勵教師進行教學成效的自我評估。      

3-2 系(所)教師能根據教學評量結果，提出改善策略。      

3-3 系(所)能檢核學生能力指標的達成情況，作為改進課

程與教學之參考。 

     

3-4 系(所)畢業生之專業能力符應課程目標。      

3-5 系(所)課程符合畢業生升學或就業的需求。      

3-6 系(所)畢業生表現能滿足雇主的需求。      

3-7 系(所)能依據課程評鑑結果，檢討課程目標與架構。      

3-8 系(所)能依據課程評鑑結果，提出課程實施改善策略。      

四
、
協
助
教
師
專
業
成
長 

4-1 系(所)能藉由專題演講、學術研討、專業對話、短期

出國進修等多元化的方式，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4-2 系(所)教師能形成專業領域小組，進行課程及教學心

得討論或分享。 

     

4-3 系(所)能訂定教師教學相關獎勵辦法，鼓勵老師進行

自我專業成長。 

     

4-4 系(所)能安排獲得教學獎勵之教師進行經驗分享。      

4-5 系(所)能提供教師進行自我專業成長所需之圖資設備 

。 

     

五
、
行
政
支
援
與
資
源
整
合 

5-1 系(所)課程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符合其設置要點的規

定。 

     

5-2 系(所)課程委員會成員能瞭解課程架構與課程實施途

徑。 

     

5-3 系(所)課程委員會成員能尊重系(所)其他成員之專業

意見及教學專業自主。 

     

5-4 系(所)行政能充分支援教師有關課程與教學之事務。      

5-5 系(所)能規劃多元化學習空間，滿足教與學的需求。      

5-6 系(所)能提供適切的教學設備（如資訊設備、無限網

路、視聽媒體等）。 

     

5-7 系(所)能提撥適切經費支援課程與教學之所需。      

5-8 系(所)能結合產、官、學、研等校外單位資源，提高

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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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02 學年度課程自我評鑑手冊撰寫格式 

(各系所) 

    各系所請依下列評鑑項目與評鑑指標撰寫自我評鑑手冊，內容盡量簡明扼要切重要

旨，並請列舉相關佐證資料。 

壹，系所課程設計理念與特色 

貳，系所課程規劃與實施 

一、課程規劃 

（一）系(所)能依據未來發展願景與方向，訂定課程目標。 

（二）系(所)能依據學生學習需要、社會動態、雇主需求，調整課程目標。                                    

（三）系(所)能以具體作為，增進教師對課程目標之理解。 

（四）系(所)課程目標經由課程委員會與系(所)務會議充分討論後決定。                                  

（五）系(所)能依據課程目標，規劃課程架構。 

（六）系(所)能依據課程目標，規劃合理適當的必選修及自由選修學分。 

（七）系(所)能依據課程目標，建立學生能力指標。 

（八）系(所)教師根據課程目標選用適切的教材。 

（九）系(所)根據教師專長規劃安排課程。 

（十）系(所)能依據課程架構，規劃各專門領域科目。   

（十一）系(所)課程架構兼重各年級專業領域縱向的銜接，以及橫向的統整。 

（十二）系(所)能建立課程自我評鑑機制，據以評估課程實施成效。                                           

（十三）系(所)教師能發展自編教材，以配合該學科教學目標。 

二、課程實施 

（一）系(所)教師能依據課程計畫，擬定課程教學計畫大綱進行教學。  

（二）系(所)教師能將其授課科目之課程教學計畫大綱上網公告。 

（三）系(所)教師能運用數位學習平台與學生進行教學互動。  

（四）系(所)教師教學時能顧及學生個別差異。 

（五）系(所)教師教學時能運用多元教學媒體提升教學效能和學習效果。 

（六）系(所)教師能視學生實際需要、個人專長或配合社會動態調整課程內容。   

（七）系(所)教師能運用多元評量之理念與方法，評量學生學習表現。  

（八）系(所)教師能兼顧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  

（九）系(所)教師能檢視評量結果，重新調整課程內容。 

（十）系(所)教師能依據評量結果，進行課業輔導或補救教學。 

三、課程成效 

（一）系(所)能鼓勵教師進行教學成效的自我評估。  

（二）系(所)教師能根據教學評量結果，提出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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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所)能檢核學生能力指標的達成情況，作為改進課程與教學之參考。  

（四）系(所)畢業生之專業能力符應課程目標。  

（五）系(所)課程符合畢業生升學或就業的需求。  

（六）系(所)畢業生表現能滿足雇主的需求。  

（七）系(所)能依據課程評鑑結果，檢討課程目標與架構。 

（八）系(所)能依據課程評鑑結果，提出課程實施改善策略。 

四、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一）系(所)能藉由專題演講、學術研討、專業對話、短期出國進修等多元化的方式，協助

教師專業成長。  

（二）系(所)教師能形成專業領域小組，進行課程及教學心得討論或分享。  

（三）系(所)能訂定教師教學相關獎勵辦法，鼓勵老師進行自我專業成長。  

（四）系(所)能安排獲得教學獎勵之教師進行經驗分享。 

（五）系(所)能提供教師進行自我專業成長所需之圖資設備。 

五、行政支援與資源整合 

（一）系(所)課程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符合其設置要點的規定。 

（二）系(所)課程委員會成員能瞭解課程架構與課程實施途徑。 

（三）系(所)課程委員會成員能尊重系(所)其他成員之專業意見及教學專業自主。 

（四）系(所)行政能充分支援教師有關課程與教學之事務。 

（五）系(所)能規劃多元化學習空間，滿足教與學的需求。 

（六）系(所)能提供適切的教學設備(如資訊設備、無限網路、視聽媒體等) 。 

（七）系(所)能提撥適切經費支援課程與教學之所需。 

（八）系(所)能結合產、官、學、研等校外單位資源，提高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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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03學年度課程自我評鑑檢核表 

(原民班參考暫訂) 

評鑑項目 評鑑指標 
評鑑結果 

優 良 可 尚可 差 

一
、
課
程
規
劃 

1-1 系(所)能依據未來發展願景與方向，訂定課程目標。      

1-2 系(所)能依據學生學習需要、社會動態、雇主需求，

調整課程目標。 

     

1-3 系(所)能以具體作為，增進教師對課程目標之理解。      

1-4 系(所)課程目標經由課程委員會與系(所)務會議充分

討論後決定。 

     

1-5 系(所)能依據課程目標，規劃課程架構。      

1-6 系(所)能依據課程目標，規劃合理適當的必選修及自

由選修學分。 

     

1-7 系(所)能依據課程目標，建立學生能力指標。      

1-8 系(所)教師根據課程目標選用適切的教材。      

1-9 系(所)根據教師專長規劃安排課程。      

1-10 系(所)能依據課程架構，規劃各專門領域科目。      

1-11 系(所)課程架構兼重各年級專業領域縱向的銜接，以

及橫向的統整。 

     

1-12 系(所)能建立課程自我評鑑機制，據以評估課程實施

成效。 

     

1-13 系(所)教師能發展自編教材，以配合該學科教學目

標。 

     

二
、
課
程
實
施 

2-1 系(所)教師能依據課程計畫，擬定課程教學計畫大綱

進行教學。 

     

2-2 系(所)教師能將其授課科目之課程教學計畫大綱上網

公告。 

     

2-3 系(所)教師能運用數位學習平台與學生進行教學互

動。 

     

2-4 系(所)教師教學時能顧及學生個別差異。      

2-5 系(所)教師教學時能運用多元教學媒體提升教學效能

和學習效果。 

     

2-6 系(所)教師能視學生實際需要、個人專長或配合社會

動態調整課程內容。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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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系(所)教師能運用多元評量之理念與方法，評量學生

學習表現。 

     

2-8 系(所)教師能兼顧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      

2-9 系(所)教師能檢視評量結果，重新調整課程內容。      

2-10 系(所)教師能依據評量結果，進行課業輔導或補救教

學。 

     

三
、
課
程
成
效 

3-1 系(所)能鼓勵教師進行教學成效的自我評估。      

3-2 系(所)教師能根據教學評量結果，提出改善策略。      

3-3 系(所)能檢核學生能力指標的達成情況，作為改進課

程與教學之參考。 

     

3-4 系(所)畢業生之專業能力符應課程目標。      

3-5 系(所)課程符合畢業生升學或就業的需求。      

3-6 系(所)畢業生表現能滿足雇主的需求。      

3-7 系(所)能依據課程評鑑結果，檢討課程目標與架構。      

3-8 系(所)能依據課程評鑑結果，提出課程實施改善策略。      

四
、
協
助
教
師
專
業
成
長 

4-1 系(所)能藉由專題演講、學術研討、專業對話、短期

出國進修等多元化的方式，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4-2 系(所)教師能形成專業領域小組，進行課程及教學心

得討論或分享。 

     

4-3 系(所)能訂定教師教學相關獎勵辦法，鼓勵老師進行

自我專業成長。 

     

4-4 系(所)能安排獲得教學獎勵之教師進行經驗分享。      

4-5 系(所)能提供教師進行自我專業成長所需之圖資設備 

。 

     

五
、
行
政
支
援
與
資
源
整
合 

5-1 系(所)課程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符合其設置要點的規

定。 

     

5-2 系(所)課程委員會成員能瞭解課程架構與課程實施途

徑。 

     

5-3 系(所)課程委員會成員能尊重系(所)其他成員之專業

意見及教學專業自主。 

     

5-4 系(所)行政能充分支援教師有關課程與教學之事務。      

5-5 系(所)能規劃多元化學習空間，滿足教與學的需求。      

5-6 系(所)能提供適切的教學設備（如資訊設備、無限網

路、視聽媒體等）。 

     

5-7 系(所)能提撥適切經費支援課程與教學之所需。      

5-8 系(所)能結合產、官、學、研等校外單位資源，提高

教學成效。 

     

說明未有畢業生 

說明未有前次課程評鑑資料

資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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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原住民專班 102學年度課程自我評鑑實施期程 

 

日期 工作項目 備註 

103 年 4 月 25 日 完成課程自我評鑑手冊(初稿) 由李馨慈助理教授主筆 

4 月 28 日 完成評鑑委員之聘任 4 月 23日前完成評鑑委員選任 

5 月 02 日 完成課程自我評鑑手冊(完稿) 

4 月 29日~30日由林春鳳主任審稿 

4 月 30 日~5 月 2 日由伍鴻沂院長審

稿 

5 月 05 日 寄送評鑑資料至各個評鑑委員 評鑑方式為書面審查 

5 月 23 日 評鑑委員回覆課程自我評鑑意見  

5 月 28 日 完成課程自我評鑑  

 

附件四 


